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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渔政）罚〔2024〕26号

	醴陵市**鱼药店经营劣兽药案
	醴陵市**鱼药店
	92430281****AHDR28
	张*
	本机关于2024 年10月24日依法委托湖南伟达纳比检测科学有限公司对醴陵市**鱼药店经营的聚维酮碘溶液（水产用）进行抽样检测，该批次样品编号为QT-2024-0219,规格为10%，500ml/瓶，批号：20240306，生产日期：2024/03/17。2024年12月5日，本机关收到了湖南伟达纳比检察科学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NO：BG2024-02244），检测结果如下：检查（PH值）；检测结果为2.57；标准规定应为3.0-6.5；单项结论不符合规定。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兽药：其他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但不属于假兽药的。”的规定，应当认定该批次兽药为劣兽药。
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禁止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和假、劣兽药。”的规定，根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涉嫌经营劣兽药的行为应当予以处罚，建议立案。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兽药的，或者虽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的，或者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的，责令其停止生产、经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包括已出售的和未出售的兽药，下同）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货值金额无法查证核实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无兽药生产许可证生产兽药，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生产设备；生产、经营假、劣兽药，情节严重的，吊销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经营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终身不得从事兽药的生产、经营活动。”、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兽药）》“序号：2；违法情节：或违法经营兽药，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下的；裁量标准：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及生产、经营的兽药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建议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聚维酮碘溶液（水产用）161瓶；
2、没收违法所得390元；
3、罚款4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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